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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文件

临政函〔2021〕14 号

临沧市人民政府关于省政协十二届
四次会议第 0301号提案的答复

省侨联：

你们在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深入推进云

南华侨农（林）场“三融入”过程中住房土地权属改革的建议》

（第 0301 号）已收悉，现就涉及我市的意见建议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华侨农林场改制问题。目前，临沧市共有耿马华侨

管理区、双江勐库华侨管理区两个华侨农（林）场。根据《国务

院关于推进华侨农场改革和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6 号）

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全省华侨农（林）场改革和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云政发〔2008〕13号）文件精神，2009 年 3 月成立

耿马华侨管理区，为耿马自治县人民政府派出的乡科级机构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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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行政职能，同时保留华侨农场牌子；2009 年 3 月成立双江勐

库华侨管理区，设立了中国共产党双江自治县勐库华侨管理区工

作委员会及双江自治县人民政府勐库华侨管理区管理委员会，为

双江自治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，同时保留国营勐库华侨农场牌子。

二、关于华侨农（林）场职工住房改造问题。长期以来，临

沧市高度重视华侨农（林）场基础设施建设，并把改善职工住房

条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，积极向上对接汇报，协调和争取上

级项目、资金支持两个华侨管理区建设。2016 年、2017 年，实

施双江勐库华侨管理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 295 户，争取补助资

金 834万元。编制储备了耿马华侨管理区 4 个城镇棚户区改造项

目：耿马县绿色工业园区华侨管理片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（风

貌提升）、耿马县绿色工业园区华侨管理片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

目（拆除新建一期）、耿马县绿色工业园区华侨管理片区城镇棚

户区改造项目（拆除新建二期）、耿马县绿色工业园区华侨管理

片区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（拆除新建三期），概算总投资 6.45亿

元。由于国家和省城镇棚户区改造政策只支持县城和重点镇镇

区，耿马华侨管理区不在国家和省城镇棚户区政策支持范围，市

级有关部门将与县级有关部门一起积极向省级有关部门汇报争

取，也请省侨联协调省级有关部门将此纳入政策支持范围，并给

予项目和资金支持。

三、关于华侨农（林）场职工宅基地划拨转出让问题。一是

临沧市两个华侨农（林）场属国有企业，依法取得划拨土地使用

权自建住房的农场职工户，可根据《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划拨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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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及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的通知》（国家土地

管理局〔1992〕第 1 号令）精神，在自愿的前提下向当地人民政

府申请土地使用权类型变更（划拨转出让），经批准，按市场价

补缴土地出让金后，持《划拨土地使用权证》《居民身份证》《房

屋产权证》等相关证件到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办理使用权类型变更

登记手续。变更新的土地使用权可进入二级市场转让、出租、抵

押、流通。二是华侨农（林）场棚户区改造在符合规划的指标规

模控制的前提下，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

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》（云政发〔2014〕63 号）要求，安置住

房用地可通过划拨、协议出让方式获得。经营性用地按招拍挂方

式供地，配套建设项目用地根据用途分别采用划拨、协议出让办

理。在建设前严格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分别明确安置住房用地、

经营性用地、配套设施用地范围，棚户区改造原拆原建安置住房

用地以划拨方式取得的，可申请协议方式办理土地使用权类型变

更，并按市场价补缴出让金后，优先办理不动产登记。三是收缴

的土地出让金全额上缴国库，按收支两条线管理使用。所上缴的

土地出让金是否返还给侨场，优先用于解决华侨农（林）场基础

设施建设及归侨民生问题，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一事一议办法

确定。

四、关于华侨农（林）场国有资产管理及有效盘活的问题。

根据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》有关规定，临沧市两个

华侨农（林）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权责分别归属两个自治县人民

政府。临沧市政府将督促两个自治县人民政府认真履行主体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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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，切实加强华侨农（林）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。一是摸清

家底，明晰产权。组织有关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对华侨农（林）场

国有资产进行全面清查，造册登记，明晰产权。二是清理整顿，

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对长期无偿占用或侵吞国有资产等行为，依

法依规进行严肃查处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、完整。三是盘活闲置

资产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。对长期闲置的国有资产采取措施，分

类处理，该出租的出租、该开发利用的开发利用、该处置的依照

《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进行公开处置，确保

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感谢你们对我市华侨农（林）场改革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你

们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。你们对以上答复有什

么意见，请填写在《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上及时反馈

给我们，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
附件：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2021 年 6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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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（议案处），省政协提案委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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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6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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